
準公共化暨北市友善補助申請的準備與檢查 
親愛的家長： 

  因平日上班或特殊期間不便來往，可多利用掛號郵寄的方式申請補助，為避免
因為文件缺漏，而造成您文件往返的困擾，郵寄前，請先進行三步驟的自行檢查： 

 ※申請條件： 

 (1)送托北市中山區準公共化保母，日托、夜托、全日托，且每週托育時間超過30 小時以上 (若每月送托未達15 日以上補助只有半個月)。 

(2)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準公補助自 112.01.01 起取消排富，北市友善補助於 112 年起取消稅率限制。) 

(3)申報期間幼兒應未經政府公費安置、委託人未領取育兒津貼，違反前述規定，應繳回申報費用。 

 (4)幼兒、幼兒父與母三人皆設籍北市者，得併同申請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 

■第一步請先檢查「申請表」的填寫項目： 

①申請項目：(請勿漏勾以免影響補助資格) 
 ★幼兒、幼兒父與母三人皆設籍臺北市者，勾選如下： 

  第一胎幼兒：☑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含二胎補助) 

  第二胎以上幼兒：☑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含二胎補助) 

★幼兒、幼兒父與母任一方未設籍北市，只勾 ☑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②送托地：※必須為中山區準公共化保母。 
  ☑居家托育人員(請填寫)  ○○○  (即保母的姓名) 

    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請填寫)  中山區    

 
③委託人、幼兒、保母資料請完整填寫： 
  ▶▶雙親家庭：填委託人甲、乙 (即父母雙方)。 

  ▶▶單親家庭：填委託人甲 (即行使監護權者)。 

★委託人甲姓名、身份證號、聯絡電話、與幼兒關係 請勾選； 

★委託人乙姓名、身份證號、聯絡電話、與幼兒關係 請勾選； 

★聯絡地址(必填)：□同兒童戶籍地址 □其他： 

★幼兒姓名、身份證號、出生年月日、托育方式 請勾選； 

★托育人員姓名（即保母姓名）、身份證號、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④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即家長的填表日期) 
 
⑤托育起始日： 年 月 日 (要與契約書始托日相同) 
 
⑥申報項目及應備文件：(請先勾選家庭類別)  
 □一般家庭（再勾選 1、2、3、4；6 無則免附也不用勾）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 
     （再勾選 1、2、3、4、加選５；６無則免附也不用勾） 

    （加附 5：家庭狀況證明文件） 

  □第二名子女以上家庭(再勾選 1、2、3、4、填寫７) 

   **７請填寫幼兒胎次：第  胎，並檢附相關證明。 

    若為第二胎，請填下方第１名子女姓名、生日、身份證號； 

     若為第三胎，請填下方第１、2名子女姓名、生日、身份證號。 

   **弱勢家庭第名子女以上加選５：加附證明文件。 

 

⑦委託人甲(簽章)：    委託人乙(簽章)： 
  **請填寫委託人甲、乙之本人簽名或蓋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⑦ 

 

※「申請表」若有修改或塗改處，請委託人一方簽名或蓋章。 

勿填 



■第二步請檢查應備文件：【影本】文件，請委託人任一方簽名或蓋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一般家庭(檢附 1～4)；6 無則免附也不用勾；加選 5、填寫 7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1. ☑申請表：正本必備 已完整填寫並完成第一步的檢查，修改或塗改的部份也都有簽名或蓋章了。 
 2. ☑幼兒及委託人身份證明文件：必備 

  幼兒與委託人(即幼兒父、母)相同戶籍者，請附 與幼兒同戶籍之戶口名簿【影本】 或 戶籍謄本； 
  若委託人(即幼兒父、母)有與幼兒不同戶籍者，請另附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若委託人一方為外籍人士者，請另附 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3. ☑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書：必備保母與家長雙方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書【影本】 
 4.收款帳戶(請擇一勾選)： 
   郵局：委託人(甲或乙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必備  
   悠遊付：委託人(甲或乙一方)之(1)郵局帳戶封面(為介接教育部 2 至 4 歲育兒津貼)必備、 

             及(2)悠遊付收款碼頁面截圖(**請事先下載悠遊付 APP 並完成相關設定)。必備 
 5. 家庭狀況證明文件 1 種 【影本】    **有加選，請加附相關文件。 
  請加附  中低收入戶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幼兒有效期限內之發展遲緩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證明文件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認定弱勢家庭證明文件 

 6. 所得文件：最新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無則免附，也不用勾)。(準公補助自 112.01.01 起取消排富) 
 7. 申報幼兒胎次：第 胎；第 2 名子女以上，請檢附相關證明(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必備 
     若為第二胎，加填下方第１名子女姓名、生日、身份證號； 
     若為第三胎，加填下方第１、2 名子女姓名、生日、身份證號。 
     **填寫７，請加附：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內容必須有記載前幾胎的資料) 或者 另附前幾胎的戶籍資料。 

**以上【影本】文件，請委託人任一方簽名或蓋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第三步請檢查托育契約書的內容： 
➢ 雙方基本資料：保母姓名、家長姓名、幼兒姓名、幼兒身份證號、幼兒生日。 
➢ 托育期間：托育起始日、托育結束日(無則免填)、 

            托育方式：請勾選 □半日 □日托 □全日 □夜托 □延托 □臨托，如：☑日托 
          托育時間：要寫清楚（每週 ～每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 托育費用：上限日托 10 小時不超過 19,000(每月)，托育時間每增減1小時得增減1,000元(每月)。 
          上限日托 12 小時不超過 21,000（每月）。 
          上限全日托不超過 27,000（每月）。 

         副食品：上限日托 1,000 至 1,500（每月）、全日托 1,500 至 2,000（每月）、自備請寫０元。 
     延托費：上限每小時 100 ~ 130 元(113/09/01 起適用新舊托兒)， 
                  延托不收費請寫０元 
   二節及獎金：請勾選 ☑ 年終獎金上限 1 個月托育費 或 禮品； 
         請勾選 ☑ 端午獎金上限 2000 元 或 禮品； 
                  請勾選 ☑ 中秋獎金上限 2000 元 或 禮品。 

➢ 只可收取每月托育費、副食品、延托費、端午、中秋、年終，不得任意收取其他不在準
公共化收費規定內(不在上列)的收費項目(如：冷氣費、洗澡費、春節禮金…等不得收取)。 

➢ 退費規則：雙方約定請假、或傳染病停托期間之退費規定。 
➢ 其它約定：契約若有其它加註文字的約定，需請保母與契約委託人雙方簽名或蓋章。 
➢ 契約書最後一頁簽名的部份，不可用打字的，需請保母與契約委託人雙方簽名或蓋章。 

 

～～完成三步驟的自行檢查～～可以準備親送或掛號郵寄囉～～ 

※提醒：悠遊付為小額支付，存款額度為上限 5萬，若家長使用悠遊付帳戶，請定時至少 2個月
提領一次，不致造成補助匯款失敗之情形。 
 
※親送或掛號，地址：中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70 號 8 樓】 
※以上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 02-25236919 中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臺北市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費用暨友善托育補助申請表 

 

 

送
托
地 

□居家托育人員________，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__________ 托育起始日 
□____________托嬰中心(□私立□公私協力□公共托育家園) __年__月__日 

委
託
人
甲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與幼兒關係 

   □父親□母親□監護人 
□實際照顧之人 

委
託
人
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與幼兒關係 

   □父親□母親□監護人 
□實際照顧之人 

聯絡地址(必填) □同兒童戶籍地址□其他： 

幼
兒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托育方式 

  年  月  日 □日托□夜托□全日托 

托
育
人
員 

托
嬰
中
心 

姓名/ 
名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案字號 

出生年月日/ 
立案日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申
報
項
目
及
應
備
文
件
（
請
於
□
打
ｖ
）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 
請勾選 1~6 

□一般家庭請勾選 1~4；第二名子女以上家庭請勾選 
1~4、6 

以下文件如為影本者，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1.□本申請表。 
2.□幼兒及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委託人一方為外籍人士等者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3.□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書。 
4.收款帳戶(請擇一勾選)： 
  □郵局：委託人(甲或乙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 
  □悠遊付：委託人(甲或乙一方)之(1)郵局帳戶 
    封面(為介接教育部 2至 4歲育兒津貼)及 
    (2)悠遊付收款碼頁面截圖。(下載悠遊付 APP請掃描↑QRCODE) 
    重要提醒：悠遊付帳戶額度僅 5萬元，需定期提領，始能避免匯款失敗  

5.家庭狀況證明文件 1種： 
□中低收入戶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幼兒有效期間內之發展遲緩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證明文件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認定弱勢家庭證明文件 

6.□申報幼兒胎次：第___胎；第 2名子女以上，請檢附相關證明(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第 1名子女姓名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2名子女姓名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3名子女姓名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注
意
事
項 

1.委託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幼兒，不在此限。 
2.受托幼兒之雙親應分開填寫於委託人甲、乙兩欄，如為單親，僅填寫委託人甲即可。 
3.本表(含應備文件)於第一次申報及或申報資格異動均需提送審查。 
4.於托育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繳齊所有應備文件者，補助日期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逾時送件者補助日期自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之收件日起算（以資料備齊為準）。 
5.申報期間幼兒應未經政府公費安置、委託人未領取育兒津貼，違反前述規定，應繳回申報費用。委託人如意圖不法
取得本申報費用而提供不實審核資料，致地方政府陷於錯誤核撥，除須繳回申報費用外，亦受刑法第 339條第 2 項
詐欺得利罪追訴處罰。 

6.相關事項，請務必詳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 

1. 請再確認申報費用期間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未領取育兒津貼。(若兒童停止請領本補助，須至區
公所重新申請育兒津貼。) 

2. 補助期限最長至兒童滿 3 歲前一日或兒童於原就托托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停托當日。另申請臺北
市友善托育補助者，委託人雙方及幼兒均須設籍臺北市。 

3. 兒童若有停托、轉托或連續請假超過 15日以上，請填寫異動通報單，主動向本局陳報異動。 

 委託人甲(簽章)：                           委託人乙(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 準公共服務費用  □ 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 含二胎補助） 

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

托嬰中心 

托育家園 

收件章 

收 件 日：  年  月  日 

文件備齊日：  年  月  日 

 

 

(蓋章) 

 


